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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按照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我镇立即组织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工作组由财政所及项目相关主管部门组成），逐项对2023年预算安排项目进行了梳理，从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及预算执行率四个方面指标体系，准确对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设定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评分，依据评分结果衡量评价项目综合绩效的实现程度。预算项目支出总计1973.42万元，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53个，得分60至90分0个，60分以下2个。其中，抽查项目3个，分别是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大庞村示范园及镇政府占地项目、党建工作经费。项目一基本情况是根据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高村级组织元转保障水平的意见》的通知冀组发【2018】14号文件，一般按村不低于5万元的标准确定此项经费。我镇共计31个村，按照5万元的标准确定专项经费，共计需资金155万元。根据文件要求的标准155万元已全部拨付至31个村。项目二基本情况大庞村示范园及镇政府占地等补偿项目2000年遂城镇政府租用大庞村土地用于示范园区建设，于2000年6月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租赁期限自2000年6月20日起至2030年6月20日止。租用土地48.74亩，涉及20户，按协议每年需补偿1000斤麦（每年7月31日前兑付），100斤玉米（每年10月31日前兑付），如兑付现金，小麦按市场1.25元/斤计算共计60925元，玉米按市场价 1.36元/斤计算共计6628.64元，安排预算资金 6.76万元。
镇政府所在地占遂城村土地10亩，涉及11户，未签订占地协议政府占地按以前年度兑付情况，每年拨付遂城村委会1.2万元。
为改善政府北墙外环境，2015年12月25日政府与遂城2户村民签订占地协议2.2亩用于种树，占地期限从2015年12月25日起至2045年12月25日止，共30年，于每年的12月25日至12月30日之前兑付占地补偿费共计2300元。
因政府东墙倒塌，垒墙后影响村民耕种，2016年10月11日，政府与遂城1户村民签订补偿协议，期限从2016年10月11起至于承包期满，每年12月31日前支付东墙外遮阴费500元。
四项共需资金约8.24万元，根据相关协议资金已全部支付到位。
项目三基本情况是党建工作经费项目，预算5万元，主要用于乡镇党建工作办公经费等。根据徐字[2021]29号中共保定市徐水区委关于印发《保定市徐水区关于在全区开展“基层党建当先锋、乡村振兴党旗红”活动的实施意见》《保定市戏水区关于“两园四带六区百点”基层党建示范工程创建实施方案》《保定市徐水区农村(社区）“两委”板子及成员星级评选管理办法》《保定市徐水区关于深入推进基层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三重一大”会议纪要该项目共需资金5万元，已全部按计划完成工作。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3年我镇绩效评价共涉及55个预算项目，预算资金2000.350265万元，支出资金1973.42万元，49个项目全部完成预期绩效目标，自评得分均在100分。6个项目存在绩效目标存在偏差，主要原因：1.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经费、预拨2023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纪检保障经费（运转保障）、人大工作经费（运转保障）、乡镇武装工作经费（运转保障）、维稳经费（运转保障）、6个项目在保障工作按计划完成的情况下，结余了部分资金，已经上交国库。今后要加强资金管理，全额完成支出任务。2.《2023年单位其他资金》项目为利息收入，按财政局要求，已按非税收入上缴国库，职中路西延线遂城镇征拆费用，由于财政资金紧张资金未下达。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大部分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部分年初绩效目标的存在不太合理。其原因主要有1.部分项目调整了年初预算没有对项目库数据进行修改导致部分指标值出现偏差，2.指标值设置时不够认真部分指标值的单位设置不够准确。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加强岗位人员业务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培养业务人员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健全制度、完善政策、改进管理、优化流程提高部门绩效人员的全面素质，从而提高部门绩效设置的质量。按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结合相关主管部门，确保项目支出进度，确保资金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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